附件1
区直、中直驻桂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指标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数据来源
	设置依据

	一
	帮扶成效
（20分）
	推进所帮扶村脱贫摘帽或巩固脱贫成果
	①所帮扶村贫困发生率（发生因不可抗力重大灾害导致返贫的除外），未脱贫村低于去年的，已脱贫村保持3%以内的，得20分。未脱贫村保持去年的扣2分，每高于去年0.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20分为止；每发现1个所帮扶的已脱贫村贫困发生率超过3%的，扣10分。②推进所帮扶村脱贫摘帽或巩固脱贫成果力度不大，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村集体经济等发展落后或长期停滞，被《广西精准脱贫攻坚简报》（黑榜）或自治区相关督查通报的，每通报1次扣1分；年末每发现1处不符合要求情形的，扣1分。相同情况不重复扣分，扣完20分为止。
	20
	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提供依据，牵头考核部门核查核算
	厅发〔2015〕

27号

	二
	组织领导
（15分）
	落实定点扶贫工作责任
	定点扶贫工作纳入单位重要议事内容，每年单位研究定点扶贫工作不少于2次，得2分，少1次扣1分。落实具体工作责任机构和责任人，责任机构和责任人有调整变化的，及时报送牵头考核部门和自治区扶贫办（定点扶贫工作办公室），得1分。
	3
	被考核单位提供证明材料，自治区扶贫办提供通报材料，牵头考核部门核查核算

	参照国开发

〔2017〕7号

	
	
	单位领导指导定点帮扶工作
	①单位领导到帮扶村驻点调研、协调解决问题，全年每个村不少于4人次，半年内每个村不少1人次，得6分，未按要求落实的，按实际次数比例得分；②年内单位主要负责人到帮扶村所在县为定点扶贫工作协调解决问题1次以上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8
	
	

	
	
	制定帮扶规划和年度计划
	结合定点扶贫村脱贫攻坚总体规划，相应制定帮扶规划，确定脱贫摘帽计划安排和帮扶举措，得1分；年初制定当年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计划，得1分；对帮扶村暗访督查中，发现帮扶规划、计划没有制定或者粗制滥造，或者组织实施严重滞后的，被《广西精准脱贫攻坚简报》（黑榜）或自治区相关督查通报的，每发现1次扣1分。扣完2分为止。
	2
	
	

	
	
	及时总结定点工作
	每半年对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进行总结，挖掘工作亮点，分析存在问题。每年6月下旬，11月中旬分别将上半年、全年定点扶贫工作总结报送牵头考核部门和自治区扶贫办（定点扶贫工作办公室），得2分，未按要求报送的，少报1次扣1分。
	2
	
	

	三
	选派干部
（10分）
	选派、管理驻村干部
	为定点帮扶村择优选派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员的，得6分；如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因不按规定驻村、不胜任驻村工作、工作任务推进缓慢不达标、造成重大工作失误、违反廉洁规定、不服从安排推诿扯皮的情形之一，被自治区、市、县三级组织部门或扶贫部门通报批评的，每一起扣2分（相同情况不重复扣分），被责令召回撤换的扣3分，扣完6分为止。
	6
	自治区、市、县三级组织部门和扶贫部门提供依据
	厅发〔2015〕27号、桂扶领办发〔2017〕33号、桂组通字〔2017〕26号、桂组发〔2016〕12号

	
	
	服务、支持驻村干部
	单位关心支持选派的驻村干部工作，每年为帮扶村的第一书记每人安排1.5万元驻村专项工作经费的，得2分，未落实的，按实际落实比例得分。单位对驻村工作队员每年安排一次体检，并办理驻村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得2分，未落实的，按实际落实人数比例得分。
	4
	被考核单位提供证明材料，牵头考核部门核查核算
	

	四
	督促检查
（15分）
	指导督促帮扶村工作
	①指导督促定点帮扶村贫困人口识别、精准退出工作，所帮扶村在国家、自治区级督查检查中没有发现漏评户或错评户的，得15分。所帮扶村在自治区脱贫摘帽核验、扶贫成效考核、督查暗访等工作中每发现1户漏评户或错退户的扣1分；在国家交叉考核组、第三方评估组等工作中每发现1户漏评户或错退户的，扣5分，扣完15分为止。②指导督促帮扶村宣传落实扶贫政策措施、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等，督促驻村第一书记定期对本村及贫困户《帮扶手册》、联系卡和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相关信息数据进行检查核实并更新完善，上述工作被《广西精准脱贫攻坚简报》（黑榜）或自治区相关督查通报的，每发现1次扣1分。相同情况不重复扣分，扣完15分为止。
	15
	自治区扶贫办提供通报材料，牵头考核部门核查核算
	参照国开发

〔2017〕7号

	五
	结对帮扶
（20分）
	开展精准帮扶“一帮一联”、“一户一册一卡”工作情况
	①组织动员单位在职在编干部开展结对帮扶贫困户联系贫困生（“一帮一联”）活动的，得10分，根据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调取单位帮扶干部结对贫困户情况，比对单位提供的单位职工人数（特殊工作人员除外）和结对情况，按照实际参与结对贫困户的人数比例得分。②参与“一帮一联”的帮扶干部按要求（年内不少于2次）入户走访扶贫对象，扎实做好《帮扶手册》登记，得10分，未开展不得分，未按要求开展的，每发现一起扣1分。所帮扶村存在1名县乡村帮扶干部结对6户及以上贫困户情况（单位已经安排所有干部职工结对至少1户贫困户的除外）。所帮扶村群众对帮扶措施、帮扶联系人、驻村工作队不满意，以及该两项工作被国家交叉检查组、国家第三方评估组、《广西精准脱贫攻坚简报》（黑榜）或自治区相关督查通报的，国家每通报1次扣5分，自治区每通报1次扣2分，相同情况不重复扣分，扣完10分为止。
	20
	被考核单位提供帮扶干部结对帮扶对象名册，自治区扶贫办提供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数据和通报材料，牵头考核部门核查核算
	桂扶领发〔2016〕10号、桂扶领发〔2016〕21号、桂扶领发〔2017〕7号

	六
	基层满意度
（20分）
	满意度测评
	通过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从单位定点帮扶村中随机抽取5名基层干部群众（3名贫困户、1名县乡帮扶干部、1名村干部）；根据单位提供的干部结对扶贫对象名册，从帮扶对象中随机抽取7人，对这12人进行电话访谈测评，主要测评基层干部群众对单位定点扶贫工作和驻村干部（含第一书记）的知悉率和满意情况。基层干部群众对单位的定点扶贫工作和驻村干部（含第一书记）不满意，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经核实情况属实的，每发现一处扣2分，扣完20分为止。
	20
	被考核单位提供帮扶干部结对帮扶对象名册及电话，自治区扶贫办提供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数据，牵头考核部门进行测评和核算
	参照国开发

〔2017〕7号

	七
	工作创新加分
（不超过10分）
	推动帮扶村如期脱贫摘帽
	所帮扶村当年脱贫摘帽的，每个脱贫村加1分。
	
	自治区扶贫办提供通报材料，牵头考核部门核查核算
	参照国开发

〔2017〕7号

	
	
	工作突出、涌现典型
	年内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成效突出，获得国家级会议、主要中央媒体宣传报道的，加2.5分；在全区性工作会议上作典型经验发言的，加2分。年内所帮扶村因脱贫攻坚方面突出，列为全区性扶贫现场会考察参观点的，加2分。年内单位在定点扶贫工作方面荣获先进集体、后盾单位等表彰的，单位干部职工（含派出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方面获得表彰，定点扶贫村群众在扶贫脱贫方面得表彰，国家级每次得2.5分，自治区级每次得2分，市级每次得1分。上述加分项目，由被考核单位主动申请加分，于当年12月25日前将申请和证明材料报送牵头考核部门和自治区扶贫办（定点扶贫工作办公室）。
	
	被考核单位申请加分并提供材料，牵头考核部门核查核算，考核工作组核定
	


附件2

牵头单位考核分工

（一）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绩效办、自治区扶贫办牵头考核单位（142家）
自治区纪委机关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自治区党委政研室

自治区编办（绩效办）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

自治区信访局

自治区台办

自治区党校

自治区党史研究室

广西日报社

当代广西杂志社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

自治区档案局

自治区接待办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自治区高级法院

自治区检察院

自治区总工会

团区委

自治区妇联

自治区文联

自治区科协

自治区侨联

自治区工商联

广西社科联

广西贸促会

自治区残联

自治区红十字会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

自治区教育厅（广西招生考试院）

自治区科技厅

自治区民宗委

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交警总队）

自治区安全厅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司法厅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公务员局、社保局)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自治区水利厅

自治区农业厅

自治区林业厅

自治区商务厅

自治区文化厅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

自治区审计厅

自治区外办

自治区旅游发展委

自治区国资委

自治区农垦局

自治区北部湾办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

自治区地税局

自治区工商局

自治区质监局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自治区体育局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

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自治区统计局

自治区粮食局

自治区侨办

自治区法制办

自治区金融办

自治区人防办

自治区扶贫办（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

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会

凭祥综合保税区管委会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

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自治区地方志办

广西科学院

广西社科院

广西农科院

广西博览局

自治区民语委

自治区供销社

自治区二轻联社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自治区测绘地信局

自治区海洋和渔业厅

自治区移民工作管理局

广西地矿局

自治区农机局

广西农业区划办

广西电台

广西电视台

广西植物研究所

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局

自治区糖业办

自治区边海防办

自治区工程咨询中心

自治区公路管理局

广西盐业公司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财政部驻广西专员办

南宁海关

自治区国税局

广西检验检疫局

广西调查总队

自治区地震局

自治区气象局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广西银监局

广西证监局

广西保监局

自治区烟草局

南宁铁路局

广西邮政管理局

广西煤矿安监局

广西储备局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广西海事局

自治区专用通信局

中石油广西销售分公司

中石化广西石油分公司

中石油广西石化分公司

广西电网公司

中国大唐广西分公司（龙滩水力发电厂）

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

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

中储粮广西分公司

中国轻工南宁公司

广西黄金管理局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区邮政公司

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

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航广西分公司

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

（二）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自治区金融办和广西银监局牵头考核单位（23家）

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

农发行广西分行

工商银行广西分行

农业银行广西分行

中国银行广西分行

建设银行广西分行

交通银行广西分行

光大银行南宁分行

兴业银行南宁分行

中信银行南宁分行

招商银行南宁分行

邮储银行广西分行

华融公司广西分公司

长城公司广西分公司

东方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国信达广西分公司

中国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

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

太平洋产险广西分公司

太平洋寿险广西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三）自治区国资委牵头考核单位（29家）

广西建工集团

广西物资集团

广西投资集团

广西柳钢集团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

广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

广西金融投资集团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

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化工研究院、广西塑料研究所）

广西铁路投资集团（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

广西北部湾银行

广西林业集团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新华书店集团）

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广西工艺美术研究所）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广西鱼峰集团）

广西文化产业集团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广西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院、广西工程技术研究院）

广西农村投资集团（广西农业机械研究院）

广西柳工集团

广西汽车集团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

十一冶建设集团

国电广西公司

中国电信广西公司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

广西右江水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自治区教育厅牵头考核单位（47家）

广西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

桂林医学院

右江民族医学院

玉林师范学院

河池学院

广西财经学院

百色学院

梧州学院

贺州学院

钦州学院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广西警察学院

桂林旅游学院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广西教育学院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牵头考核单位（7家）

民革广西区委

民盟广西区委

民建广西区委

民进广西区委

农工党广西区委

致公党广西区委

九三学社广西区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1月17日印发



